2021年高青县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方案

根据淄博市农业农村局《关于做好2021年高素质农民培育工作的通知》（淄农办字〔2021〕38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县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总体思路
以促进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为导向，以满足农民理念知识技能需求为核心，以提升培育质量效能为关键，紧密结合乡村振兴人才需求实际，统筹使用各类教育培训资源，分层分类分模块培育农业经理人等经营管理型、种养大户等专业生产型和从事生产经营性服务的技能服务型高素质农民，不断增强提高培育内容的针对性、过程管理的规范性、培育结果的有效性，不断发展壮大有文化、懂技术、善经营、会管理的高素质农民队伍，有效解决现今农民年龄偏大问题，加快形成促进高素质农民全面发展的政策体系。
二、夯实培育基础
（一）完善农民教育培训体系。统筹用好各类教育培训资源，调动社会力量参与农民培训的积极性。发挥县级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体系优势，强化组织管理，提高培训规范性。充分利用农技推广机构技术服务优势，开展技术培训与跟踪服务。
（二）加强培训队伍建设。巩固管理者队伍，增强统筹协调、组织管理、开拓创新能力。强化支撑队伍，提高教学指导、培训组织、资源建设、信息化管理水平。培养一批农民讲师，充实农民培训师资队伍。
（三）强化教育培训条件建设。统筹社会教育培训资源，支持农业企业、新型农业经菅主体承担教学实习实训任务，增强培训实效实用性。重新遴选一批高素质农民培育基地和农民田间学校。引导专业协会、技术服务公司等主体进课堂，提供专项技术培训服务。
（四）推进农民学历层次提升。探索农民培训与成人职业教育衔接培养机制，鼓励培训机构与职业院校对接，组织培训过程中有学历需求的参训人员与职业院校对接，建立培训课时与学分转换机制。
三、重点任务
（一）培训任务。按照市农业农村局高素质农民培训工作任务要求，2021年分配我县高素质农民培训任务263人，其中农业领军人才培训任务10人，农业经理人培训任务10人，农村文化体育班9人，丝路先锋3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任务231人，市级增加10%，总计256人。
（二）资金安排。2021年中央财政农业生产发展资金列支79万元用于我县高素质农民培训项目。根据淄博市农业农村局文件要求，该项资金首先保证省级农业领军人才10人培训资金3万元，农业经理人10人培训资金3万元，农村文化体育班9人培训资金2.7万，丝路先锋3人培训资金0.9万。69.3万元资金用于完成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231人的培训任务，其中34.65万元资金用于市农广校统一组织实施的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生产经营管理阶段培训，34.65万元用于县农业农村局负责实施的实际操作技能培训。争取把有限资金利用好，保证农民培训业务全面开展，完成区域绩效目标考核任务。
（三）农业领军人才与农业经理人。按照乡村产业振兴要求，开展综合型、复合型现代农业产业发展人才示范培育，全县共安排农业领军人才（含外向型涉农企业负责人）培养任务10人；农业经理人培育任务10人；农村文化体育班9人；丝路先锋3人。培训由我校组织遴选学员，省农广校统一组织实施，费用按每人3000元标准执行。
（四）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今年我县承担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231人的培训任务，争取培训256人。培训以市、县为主实施，分实际操作技能和生产经营管理两个阶段开展全产业链培训。其中生产经营管理阶段由市农广校统一组织实施，按照每人1500元标准执行，我校负责实用技术培训部分，依托高青县农业农村局农经科及高青县农业农村局农业综合执法大队完成培训128人、依托4所田间学校完成培训128人，力争高质量超额完成培训任务。
培训主体以农民田间学校为依托，聚焦家庭农场、农民合作社和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发展需求，提升主体从业者生产经营能力，促进主体高质量发展。对省扶贫工作重点村中有意愿但未参加过农民培训的贫困村合作社带头人做到应培尽培。遴选专业种养加能手，以种植业、养殖业、农产品加工业大户为重点，围绕复工复产、保粮保供，加大专项技术技能培训，拓展经营管理能力，帮助就业和提升产业效益。围绕产业布局，优先满足粮食和蔬菜生产培训需求，加大需求调研，选准培育对象，科学设置培训内容，按产业周期分段培训，紧贴产业人才需求开展全产业链培训。
四、强化工作创新
（一）加强教学资源开发。按照省厅编制的全省高素质农民培育教学资源开发规划，制定教育培训课程体系教学大纲。分产业、分层次、分类别开发高素质农民培育线上线下多媒体多形式教学资源。
（二）建设线上教学平台。依托山东省农民线上教育培训系统，加大新媒体、新手段推广应用，切实保障线上培训质量。以农民获得感、满意度为评价标准，优化组合集中学习、线上学习、实习实训、案例观摩交流等培训方式，增强培训有效性。
（三）探索“师傅带徒”培养模式。建立县级乡土专家库，开展乡土专家教学能力培训，提高“师傅带徒”能力。各区县要在实施高素质农民培育中，开展“师傅带徒”探索试点。
（四）拓宽高素质农民服务路径。利用山东省农村实用人才管理服务平台，采集基础数据，做好线上服务。以培训为纽带，促进参训农民协同合作，依托协会、联盟等组织抱团发展。持续跟踪农民训后产业发展，开展政策宣讲、项目推介、技术指导等延伸服务。利用论坛、展销会、技能大赛、对接活动等载体，提供交流平台，促进互学互助。
[bookmark: _GoBack]五、工作要求
（一）抓实组织领导。高度重视，争取领导支持，积极向县委、县政府汇报，推动将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摆上“三农”工作重要日程，严格执行学员年龄不得超过60周岁，身体健康的遴选条件。严格按照疫情防控要求进行小班化培训，每日做好体温检测、扫码工作、佩戴好口罩。
（二）落实分层责任。按照市局统筹规划，建设好培育基地和农民田间学校，改善培训条件，建设师资队伍，开发教学资源。重点开展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带头人和专业种养加能手等培训，开发我县师资，遴选建设实习实训基地。要用足用好财政资金，全面完成各项培育任务。
  （三）重视系统评价。提高线上考核覆盖面，利用农民教育培训信息管理系统和“云上智农”平台对培训教师、培训基地、培训班组织和培训效果进行线上考核。加强信息化管理，以培训班为单元，实现培训班次和学员信息100%上网，确保培训过程可查可溯。
（四）抓实基础支撑。继续推进农民教育培训基地建设，着力推动打造优质基地，年内争取将1-2个实训基础条件好，带动能力强的园区纳入农民教育培训实训基地。在我县遴选推介一批高水平名师加入市教育培训师资库。
（五）抓实资金监管。按照“谁使用、谁负责”的原则强化项目资金监管，确保资金使用效益。项目资金主要用于需求调研、宣传引导、培训组织、培训过程、跟踪服务、能力评价和规范管理等培养全过程。
（六）抓实宣传引导。着力从培训机构、实训基地、授课教师、农民典型等方面，树标杆、立典型、讲经验、推模式，充分利用各种媒体加大宣传力度，全方位呈现农民教育培训工作成效，加强培训经验总结，日常宣传、重点宣传、点对点宣传多措并举，为高素质农民培育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我县2021年度工作总结报告，要于2021年12月25日前报送市农业农村局科教科。
附件：2021年高青县高素质农民培育任务指标。




山东省农业广播电视学校高青分校
2021年6月30日

 (
6
)
附件
2021年高青县新型经营主体带头人培训任务指标

                                    日期：
	项目县名称
	培训机构信息
	培训专业
	田间学校名称
	任务数量（人）
	跟班人员

	高青县
	


名称：高青县数字乡村发展中心
地址：黄河路101号
法人代表：王少山
联系方式：0533-6950698
	粮食种植
	高青圆梦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
	32
	孔令勇

	
	
	蔬菜种植
	高青利业瓜菜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
	32
	张海彬

	
	
	蔬菜种植
	高青县绿棚蔬菜专业种植合作社
	32
	刘明

	
	
	蔬菜种植
	高青县德鑫农业专业合作社
	32
	孔令勇

	
	
	党支部领班合作社
	国桢农民职业培训学校
	50
	刘明、孔令勇、李丽娜、韩凤云

	
	
	农资经营
	国桢农民职业培训学校
	80
	孔令勇、张峰、李云、韩兆朴、张恩志

	
	
	
	
	
	

	
	
	
	
	
	

	
	
	
	
	
	

	
	
	
	
	
	

	
	
	
	
	
	

	
	
	
	
	
	

	
	
	合计
	
	324
	




—8—
—7—

